	屏東縣103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屏東縣資訊教育教材甄選】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二)屏東縣103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二、目標：
(一) 發揮資訊融入教學之理念，展現創意教學活動。
(二) 鼓勵運用資訊科技的特性與功能，創造多元教學方法，提升教學效果。

(三) 藉由創意競賽方式，發揮腦力激盪與相互觀摩的作用，藉以提升本縣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教學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新豐國小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潮和國小
四、實施內容
(一)辦理時間：103年6月10日起至103年9月27日。
(二)參加對象：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師
(三)競賽內容：
1.資訊融入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1)教材設計以應用資訊科技融入各國民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七大學習領域為教學方法，由參賽者自編或應用、重整資訊素材融入教學中，創作出符合教師使用習慣與需求的實用教材。
(2)教學活動設計格式：分為【內容說明】【教學活動設計】【資訊融入教學素材】【參考資料】等部分敘寫（如附件一）。
2.每件教學計畫之設計者以1名為限。
3.活動設計檔案請以PDF格式上傳
素材部分:
圖檔請使用jpg、gif、png格式
影片請使用：avi格式
網頁請從根目錄打包成zip檔上傳
檔案最大50M
4.競賽組別：以七大領域分組，如下所示：
	項次
	組別
	項次
	組別

	1
	語 文
	5
	健康與體育

	2
	數 學
	6
	藝術與人文

	3
	社 會
	7
	綜合活動

	4
	自然與生活科技
	
	


(四)收件日期及方式：
請於103年9月27日24時前，請將作品上傳至屏東縣教材網http://material.ptc.edu.tw指定活動名稱。
（競賽期間，請放心上傳，所有參賽者只能上傳自己作品，不會看到他人作品；競賽結束後，將統一開放以供觀摩）
(五)評選方式及標準：
1.由主辦單位聘請各學習領域及資訊方面之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就所送資料進行評選。
2.評選標準：
	項目
	審查內容
	佔分

	1.教學活動與流程設計
	教學目標之適當、活動安排之適合程度與創意、使用策略合宜能啟發學習者、呈現成果與省思
	40%

	2.學習成效評量（含學習單、多元評量）
	評量的方式能與學習目標及教材內容契合程度、評量效果分析與建議
	20%

	3.素材及資訊融入
	與課程內容相關，用途分類恰當、媒體素材的選擇適當、可提供使用者重製之（授權教育部給全國師生，以非營利的使用權）
	30%

	4.其他項目
	活動設計敘述及主題分類條理清晰完整、教學或相關相片、相關參考資源的規劃使用，如：軟體、書籍、網址等參考資源適宜
	10%


(六)得獎公佈及頒獎
於103年10月30日前將得獎名單於縣網上公告，並另函通知學校及個人頒獎日期。
(七)獎勵方式：
1.各組取第一名1件、第二名2件、第三名3件予敘獎以資鼓勵，另錄取佳作數2.名發給獎狀以資鼓勵。（若參加作品未達水準或參賽件數太少，得從缺錄取）
3.敘獎標準：第一名：嘉獎兩次；第二、三名：嘉獎乙次；佳作：獎狀乙紙。
4.本府承辦人員及承辦學校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師獎懲原則辦理敘獎。
(八)其他注意事項
1.報名資料請詳實填寫，否則不予評選。參加此教學設計競賽，視同承認本計畫及注意事項之各項規定。
2.教學計畫應為參賽教師自行設計，內容中使用之參考資料亦請註明出處，如有冒偽、抄襲、拷貝他人教學計畫者，經查屬實，則取消其資格；若被原著作者發覺並提出異議時，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自負，概與主辦單位無涉。
3.送評選教學計畫不論得獎與否，一律不退件，參賽者請自留備份。
4.得獎計畫著作權歸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得修改更正、不限地點、時間、次數、方式利用，並得授權第三人之非營利性使用，但著作者得以其原作物之備份品，自由使用發行，不受主辦單位約束。
5.參與本次選拔活動之所有資料皆須以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3.0版台灣標示授權
五、經費來源：
   「教育部103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補助經費
六、檢核回饋機制：

(一)填寫線上問卷：請參加教師填寫問卷
(二)評審委員回饋：請評審委員針對參加教師作品給予回饋。
七、本計畫經呈報縣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屏東縣103年『資訊教育教材甄選』教學活動設計
1、 內容說明：
一、學習領域：
二、教學主題：
三、教學目標：
四、設計理念：
五、教學對象：
六、能力指標：
七、教學時間：○節（約○分鐘）
八、主題架構：
2、 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代號
	教   學   活   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